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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精准讲述合法法学通说和现行法律，不讨论争议观点、不介绍外国法律。
对于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在脚注中作简要说明。
由于整套丛书中包括《债权法》，该收介绍债的一般原理，即合同之债与其他债共同的原理，因此本
书尽可能简写合同法总论，订立、效力、缔约过失责任，以及合同之债特有的履行规则、违约责任等
。
同时，仍尽可能保证体系完整，襄括合同法的主要问题。
在形式上，在每章正文前都设置【本章提要】，提示该章的特点问题；在每节之前，提出一两个小问
题引导学生发现、思考每一节中的关键的、难以把握的问题；由于合同法学是实用的学科，案例分析
也是帮助学生理解法律知识的有效方法，因此本书中在必要之处加入了一些国内外的典型案例，引导
学生通过实例分析法律问题，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本书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教材、专著，在“入门”之后更准确、深入
地理解合同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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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梅，女，1962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分别于1984年、1991年获法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
1996年到1997年在香港李宇祥律师事务所研习。
2001年至2002年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获其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教授，中国法学会体育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监督员，广东肇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出版专著《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主编《合同法教学案例》，合著《经济法概论》，
参编《经济合同法教程》、《商法学教程》等教材10余部。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主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课题研究，参加司法部《俩转股与股转俩法律问题研
究》、《限制竞争协议的反垄断法问题研究》等重点科研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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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合同与合同法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第五章　合同的
变更、转让和终止第六章　合同的违约责任第七章　买卖合同第八章　供用电、水、气势力合同　第
九章　赠与合同第十章　借款合同第十一章　租赁合同第十二章　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三章　承揽合同
第十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第十五章　运输合同第十六章　技术合同第十七章　保管合同第十八章　仓
储合同第十九章　委托合同第二十章　行纪合同第二十一章　居间合同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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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提存　　提存是指当事人将财产交付提存机关，由债权人自提存机关处领取提存物，以达
到债务清偿目的的法律制度。
提存法律关系涉及提存人、债权人和提存机关三方当事人，其中，提存人一般是债务人，特殊情况下
为第三人；债权人为提存受领人；提存机关一般为公证机关；提存人提存的财产，即为提存物。
　　债务履行往往需要债权人的协助。
如果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或者不能受领，债务人对其债务清偿不能，其与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应当终止而无法终止，则会使债务人处于不利境地。
采用提存方式消灭债务，一方面可以使无过错的债务人摆脱债务，免于承担风险或者违约责任；另一
方面也可以及早确认权利义务关系及权利归属的状态，维护交易秩序。
　　《合同法》第101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①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②债权人下落不明；③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未确定监护人；④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　　自提存之日起，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清偿，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归于消灭。
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
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公证机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定条件向债权人给付提存物。
提存标的物提存之后，其所有权即移转给债权人，债权人享有在提存期间提存物所生的孳息的所有权
，也承担在提存期间提存物的一切风险及提存费用。
但由于提存机关的原因致使提存物毁损灭失的，其责任由提存机关来承担。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三）免除　　免除是指债权人为消灭债权，而实施的抛弃债权意思表示的单方法律行为。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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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
其宗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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